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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岳阳林纸 600963 岳阳纸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易兰锴 王昕 

电话 0730-8590683 0730-8590683 

办公地址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信箱 zqb-yylz@chinapaper.com.cn zqb-yylz@chinapaper.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15,433,075,269.14 15,549,564,967.67 -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36,495,848.88 8,259,852,393.99 0.9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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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4,690,723.69 449,421,644.59 -1.05 

营业收入 3,045,700,534.74 3,128,668,372.35 -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456,923.66 29,009,492.08 38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3,296,270.61 3,077,517.35 3,581.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9 0.36 增加1.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0 0.021 280.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0 0.021 280.95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6,60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06 506,424,101 0 质押 143,000,000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40 260,000,000 0 无 0 

刘建国 境内自然人 4.86 87,750,000 0 质押 26,800,000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0 32,500,000 0 无 0 

湖北新海天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80 32,500,000 0 质押 32,500,000 

李寒光 境内自然人 1.57 28,293,966 0 无 0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宁聚多策略 3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3 16,850,000 0 无 0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宁聚量化多策略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5 9,900,000 0 无 0 

方艺华 境内自然人 0.54 9,720,000 0 无 0 

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53 9,63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为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控股股东，刘建国为公司董事、全资子公司诚通凯胜

董事长，除此之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公司不存在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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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公司的工作指导方针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守“四新”理

念，坚持“瞄准一个中心（转型升级，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心目标）、打造两个

平台（公司孵化平台、公司融资平台）、夯实三个基地（岳阳基地、怀化基地、宁波

（沿海）基地）、做实四个产业（生态浆纸、生态园林、生态化工、生态农林）、激活

五个动能（资本注入撬动新动能，资产盘整释放新动能，项目建设驱动新动能，人才

发展激活新动能，管理效率提升新动能）”的战略定位，创新立势，改革转型，为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公司与湖北一江之隔，疫情期间采取强有力措施，上下同心，有效防控，积极克

服疫情对原材料供应、物流、销售等各环节的影响，实现零感染、零疑似，连续生产、

稳定销售，有效保障了公司正常经营及盈利；积极对外公益援助，履行社会责任。 

报告期公司以“三降一升一控”为目标，以“严实透快”的工作作风，以咨询和

对标落地为抓手，进一步提高运行效率，防范经营风险。以“双百行动”为契机，进

一步深化改革，在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市场化经

营机制、健全激励约束机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取得突破，激发企业发展活力。 

公司践行供应链低成本策略，充分发挥集采优势和自产化机浆优势，纸产品主要

原材料价格同比下降；借助央企背景，充分发挥“红色基因”优势，充分挖掘出版订

单，造纸板块利润较上年同期稳步提升。加快生态业务转型，进一步加强自身能力建

设，整合内部资源和力量，加大市场开拓力度，诚通凯胜中标量与合同签订额创历史

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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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公司抓住国家政策窗口期，积极申请政策补贴。同时进行低息贷款置换，

利息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46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65%，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45.6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84.18%；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154.33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3.36亿元，资产负债率 45.84%。  

其中，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园林业务营业收入 4.02亿元，实现净利润 3,227.13万

元。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

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7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

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

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修订的主要内

容包括：（1）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2）以控制

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3）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

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

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本公司按照相关要求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新收入准则后，公司 2020年 1月 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预收账款调整减少

403,242,746.06 元，合同负债调整增加 403,242,746.06 元，存货调整减少

948,944,297.13 元，合同资产调整增加 948,944,297.13 元；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预收

账款调整减少 228,792,878.38 元，合同负债调整增加 228,792,878.38 元。 

2、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系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

在衔接规定方面，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仅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年年

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3、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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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

允地反映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